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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关于印发《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４日　　财行 〔２０２４〕１４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市场监管厅 （局、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监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市场监管局、药监局：

为了规范和加强食品药品 （含医疗器械、化妆品，下同）监管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 〔２０１５〕

２３０号）等法律法规及预算管理制度规定，我们制定了 《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附件：

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食品药品 （含医疗

器械、化妆品，下同）监管补助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及其实施条例、《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

法》（财预 〔２０１５〕２３０号）等法律法规及预算管

理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以下称补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

支付安排，用于支持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市场监管、

药品监管部门实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和能力建设

的补助资金。

第三条　补助资金实施期限为 ４年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７年），届时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食品药品监

管形势需要评估确定是否继续实施和延续期限。

第四条　补助资金按照以下原则分配和管理：

（一）公平公正，突出重点。补助资金分配应

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并体现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政策和工作重点。

（二）各负其责，分级管理。合理划分食品药

品监管领域中央与地方职责，各级财政、市场监

管、药品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补助资金实

施分级管理。

（三）讲求绩效，量效挂钩。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补助资金分配重要因素。

（四）强化监督，硬化约束。加强财会监督，

规范补助资金管理，强化财经纪律刚性约束。

第五条　财政部负责审核补助资金分配建议

方案，编制并下达补助资金预算，组织开展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指导地方财政部门加强补助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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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预算管理等。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负责提出补助资金

分配建议方案，组织本部门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实

施补助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指导具体项目实施等。

地方各级财政、市场监管、药品监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补助资金管理，地方各级市场监管、

药品监管部门具体实施补助资金绩效管理等。

第六条　根据食品药品监管领域中央与地方职

责划分，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地方完成国家统一

部署的食品药品安全抽检、风险监测、跨区域监管

执法等工作以及相关监管能力建设。主要包括：

（一）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大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工作。

（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统一部署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包括：食品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食品安全

评价性抽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药品生产现场

检查、药品质量抽检、中药材质量监测、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等。

（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统一部署的

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办案工作。包括：查办有全国

性影响或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大案要案、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等。

（四）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包括：实验室

仪器设备购置及运维、食品药品执法办案装备配

备、业务培训等。

（五）其他与上述任务相匹配的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工作必要支出。

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基本建设支出，不得用于

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公

务接待费、外事费，不得用于编制内在职人员工

资性支出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不得用于支付

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奖励等支出，不得用

于国家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补助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分配因

素包括基本因素、业务因素。按基本因素占４０％、

业务因素占６０％计算补助资金数额，结合中央对

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规定的财政困难程度系

数、上年各地绩效评价结果等适当调整。

基本因素包括常住人口数 （权重２０％）、地域

面积 （权重 ５％）和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数量

（权重１５％）。

食品部分业务因素包括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量 （权重 ３０％）、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任务量

（权重 ２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量 （权重

５％）、重大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查办量 （权重５％）；

药品部分业务因素包括药品质量抽检任务量 （权重

４８％）、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任务量 （权重１２％）。

第八条　财政部结合补助资金上年分配情况、

预算执行，以及当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任务变化

等，合理确定食品、药品两部分补助资金总额，

并按以下公式计算分配：

（一）食品部分。

某地方补助资金数额 ＝食品部分补助资金总额

×

某地方食品部分

基本因素得分
＋某地方食品部分( )
业务因素得分

×某地方财政困难
程度调节系数

×某地方食品部分
绩效调节系数

[∑ 各地方食品部分

基本因素得分
＋各地方食品部分( )
业务因素得分

×各地方财政困难
程度调节系数

×各地方食品部分 ]
绩效调节系数

其中：某地方食品部分基本因素得分 ＝某地方

常住人口数 ／∑ 各地方常住人口数 ×２０％ ＋某地

方地域面积 ／∑各地方地域面积 ×５％ ＋某地方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数量 ／∑ 各地方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数量 ×１５％。

某地方食品部分业务因素得分 ＝某地方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任务量 ／∑ 各地方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任务量 ×３０％ ＋某地方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任

务量 ／∑ 各地方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任务量 ×

２０％ ＋某地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量 ／∑ 各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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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量 ×５％ ＋某地方重大食

品安全违法案件查办量 ／∑ 各地方重大食品安全

违法案件查办量 ×５％。

（二）药品部分。

某地方补助资金数额 ＝药品部分补助资金总额

×

某地方药品部分

基本因素得分
＋某地方药品部分( )
业务因素得分

×某地方财政困难
程度调节系数

×某地方药品部分
绩效调节系数

[∑ 各地方药品部分

基本因素得分
＋各地方药品部分( )
业务因素得分

×各地方财政困难
程度调节系数

×各地方药品部分 ]
绩效调节系数

其中：某地方药品部分基本因素得分 ＝某地方

常住人口数 ／∑ 各地方常住人口数 ×２０％ ＋某地

方地域面积 ／∑各地方地域面积 ×５％ ＋某地方药

品生产经营企业数量 ／∑ 各地方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数量 ×１５％。

某地方药品部分业务因素得分 ＝某地方药品质

量抽检任务量 ／∑ 各地方药品质量抽检任务量 ×

４８％ ＋某地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任务量 ／∑ 各地

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任务量 ×１２％。

财政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根据

上年各地食品、药品部分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

研究确定绩效调节系数。

第九条　财政部于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将下一年

度补助资金预计数提前下达省级财政部门，并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９０日内下达省级财

政部门；下达补助资金时，应明确食品、药品两

部分补助资金规模。财政部应当将补助资金分配

结果在下达预算文件印发后２０日内向社会公开。

省级财政部门在收到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算

后，应在３０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同时将资金分

配结果报财政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第十条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负责设

定补助资金整体绩效目标，并提交财政部审核。

省级市场监管、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结合补助资金

整体绩效目标与本行政区域工作实际，设定本行

政区域补助资金绩效目标，经本级财政部门审核

后，于每年３月底前报财政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药监局，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区域绩效

目标应当与整体绩效目标保持衔接。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对各省级行政区

域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随同补助资

金分配建议方案于每年４月底前报财政部。

财政部审核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和省级

财政部门报送的绩效目标，在下达补助资金预算时

同步下达各省级行政区域绩效目标。省级财政部门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相应绩效目标。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财政、市场监管、药品

监管部门以及补助资金具体使用单位按照下达的

绩效目标组织预算执行，地方各级市场监管、药

品监管部门以及补助资金具体使用单位应做好绩

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根据工作需要，财政部对补助资金开展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财政、市场监管、药品

监管部门应当统筹安排使用上级和本级财政安排

的相关资金。地方各级市场监管、药品监管部门

应根据上级部门下达的年度工作计划，结合本地

实际，确保年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任务保质

保量完成。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本级市

场监管、药品监管部门以及补助资金具体使用单

位，按照预算管理和国库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

金使用管理，规范预算执行。

对年度未支出的补助资金，应按照财政部结

转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

执行。对结余资金和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

预算尚未分配到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的，由本级

财政部门在办理上下级财政结算时向上级财政部

门报告，上级财政部门在收到报告后３０日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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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收回结转结余资金；已分配到部门的，由该

部门本级财政部门在年度终了后９０日内收回统筹

使用。

补助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

定执行。补助资金使用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的，

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市场监管、药品监管

部门应当依照法定职责履行财会监督责任，加强

对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财政部各地监管局按照

工作职责和财政部要求，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

况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市场监管、药品监管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补助资金的分配、审核工作

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资金、向不符合条件的单

位 （或项目）分配资金或者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

分配或使用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六条　省级财政、市场监管、药品监管

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

细则，报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备

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药监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２０１９

年５月２０日发布的 《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财行 〔２０１９〕９８号）同时废止。

财　政　部
关于下达２０２４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预算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７日　　财教 〔２０２４〕９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经研究，现下达２０２４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项目代码：１０００００２２Ｚ２２１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４，２０２４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２０７０９０４“地方旅游开发项目补助”），具体金额详见附件。

请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２０１５〕２３０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 〈旅游发展基金项目资金支出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２０２４〕８６号）等有关要求，

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

请按照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 〔２０１５〕１６３号）相关要求，对照

你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统称省）２０２４年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

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参照中央做法，将你省绩

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好省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省内落实到位的具体项目要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

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级财政及主管部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安排给１６０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资金，按照财政部等１０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将脱贫县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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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的通知》（财农 〔２０２４〕１号）有关规

定执行。

附件：１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预算表

２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附件１：

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省份 （单位） ２０２４年预算数 提前下达数 此次下达数

合计 ９６７２９ ０ ９６７２９

１ 北京市 　５６１ ０ 　５６１

２ 天津市 ５７２ ０ ５７２

３ 河北省 ３３３３ ０ ３３３３

４ 山西省 ２１６７ ０ ２１６７

５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２３８ ０ ２２３８

６
辽宁省

（不含大连市）
２３８７ ０ ２３８７

７ 大连市 ２９２ ０ ２９２

８ 吉林省 １８４０ ０ １８４０

９ 黑龙江省 １６５１ ０ １６５１

１０ 上海市 ６０１ ０ ６０１

１１ 江苏省 ４５６７ ０ ４５６７

１２
浙江省

（不含宁波市）
４３４８ ０ ４３４８

１３ 宁波市 ４７０ ０ ４７０

１４ 安徽省 ３８１７ ０ ３８１７

１５
福建省

（不含厦门市）
３２５９ ０ ３２５９

１６ 厦门市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１７ 江西省 ４５７９ ０ ４５７９

１８
山东省

（不含青岛市）
５０３０ ０ ５０３０

１９ 青岛市 ３２９ ０ ３２９

２０ 河南省 ３９９６ ０ ３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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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省份 （单位） ２０２４年预算数 提前下达数 此次下达数

２１ 湖北省 ４６４１ ０ ４６４１

２２ 湖南省 ４６６４ ０ ４６６４

２３
广东省

（不含深圳市）
３８８５ ０ ３８８５

２４ 深圳市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２５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１０１ ０ ６１０１

２６ 海南省 ９６１ ０ ９６１

２７ 重庆市 ２５９６ ０ ２５９６

２８ 四川省 ７６８３ ０ ７６８３

２９ 贵州省 ３３５５ ０ ３３５５

３０ 云南省 ３６５４ ０ ３６５４

３１ 西藏自治区 １１７７ ０ １１７７

３２ 陕西省 ３３３０ ０ ３３３０

３３ 甘肃省 ３４２８ ０ ３４２８

３４ 青海省 １２０１ ０ １２０１

３５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８７０ ０ ８７０

３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２４９８ ０ ２４９８

３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４２５ ０ ４２５

附件２：

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２０２４年度）

项目名称 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 所属基金 旅游发展基金

资金情况

（亿元）

年度资金总额： ９６７

　　　　　　其中：中央补助 ９６７

　　　　　　　　　地方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支持地方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旅游宣传推广，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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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Ａ级旅游景区个数 ≥３００个

宣传推广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休闲城

市和街区个数
≥９０个

宣传品制作数量 ≥１０万件 （册）

支持旅游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和旅游业产品创

新的项目个数
≥１５个

举办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场次 ≥１３０场

质量指标

Ａ级旅游景区数据监测覆盖率 ≥９０％

全国大中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覆盖率 ≥９５％

景区公共信息服务、引导标识服务覆盖率 ≥９５％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 ≥１０％

社会效益指标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 ≥５％

红色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 ≥５％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旅游投诉举报办结率 ≥９０％

旅游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 ≥９０％

财　政　部
关于下达２０２４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大学生

创新创业教育项目预算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７日　　财教 〔２０２４〕９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经研究，现下达２０２４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

目预算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２２９６００４用于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目代码：１０００００２２Ｚ２２５０５００５０００１，

指标金额详见附件１），用于支持各地依托省域内高校建设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基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请你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要求，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

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等相关工作，切实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相

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接受财政部当地监管局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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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２０２４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预算表

２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区域绩效目标表

附件１：

２０２４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单位） 此次下达金额

合计 ３０００

１ 北京 　８７

２ 天津 ２６

３ 河北 １０３

４ 山西 ６０

５ 内蒙古 ４３

６ 辽宁 ７１

７ 吉林 ５８

８ 黑龙江 ７３

９ 上海 ３９４

１０ 江苏 ２８３

１１ 浙江 １４８

１２ 安徽 ９３

１３ 福建 ７７

１４ 江西 １４

１５ 山东 １９８

１６ 河南 １４２

１７ 湖北 １１０

１８ 湖南 １５６

１９ 广东 １４４

２０ 广西 ８６

２１ 海南 ３１

２２ 重庆 ３０

２３ 四川 １４４

２４ 贵州 ６５

２５ 云南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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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地区 （单位） 此次下达金额

２６ 西藏 １２

２７ 陕西 １１６

２８ 甘肃 ４８

２９ 青海 １７

３０ 宁夏 ２６

３１ 新疆 ４３

３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２７

附件２：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区域绩效目标表

（２０２４年度）

转移支付名称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

省级财政部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省级教育部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见附件１

　　　　　　　　　地方资金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１：建设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 （以下简称双创学院）、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 （以下简称实践基地）。

目标２：指导双创学院和实践基地围绕创新教育的教学改革、创新训练与创业实践等，面向省域内高校开展创新
实践和创业教育工作，服务区域创新教育协同发展，整体提升创新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双创学院建设数量 已公布数量

实践基地建设数量 己公布数量

平均每个双创学院教学改革课题立项数量 ≥１０项

平均每个实践基地创新训练与创业实践项目建

设数量
≥５０项

平均每个建设高校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团队

数量
≥２５个

平均每个建设高校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国赛团队数量
≥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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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平均每个建设高校与企业产教融合合作协议

数量
≥２个

时效指标
双创学院建设计划任务完成进度 按照任务书完成

实践基地建设计划任务完成进度 按照任务书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平均每个实践基地项目成果转化数 ≥１０个

社会效益指标
平均每个实践基地带动就业岗位总数 ≥１００个

每个建设高校服务省域内其他高校数量 ≥５所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９５％

财　政　部
关于下达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８日　　财教 〔２０２４〕９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经研究，现下达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 （项目代码：１０００００１７Ｚ１７５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４，

２０２４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２０７０７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具体金额详

见附件。

请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２０１５〕２３０号）、

《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关于印发 〈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２０１９〕２６０号）等有关要求，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

请按照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 〔２０１５〕１６３号）相关要求，对照

你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统称省）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

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参照中央做法，将你省绩

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好省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省内落实到位的具体项目要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

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级财政及主管部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附件：１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预算表

２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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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省份 （单位） ２０２４年预算数 提前下达数 此次下达数

合计 ２７０１５ ２２３６７ ４６４８

１ 北京 　６２３ 　３５０ ２７３

２ 天津 ４４９ １２２ ３２７

３ 河北 １５９９ １２２０ ３７９

４ 山西 ６８２ ８７３ －１９１

５ 内蒙古 １１８２ １１７４ ８

６ 辽宁 ４７０ ２６１ ２０９

７ 吉林 ５５８ ４３８ １２０

８ 黑龙江 ３６９ ２８１ ８８

９ 上海 ６７２ ５９９ ７３

１０ 江苏 １３５３ １４２８ －７５

１１ 浙江 ８５４ ６０８ ２４６

１２ 安徽 ９０８ ４５９ ４４９

１３ 福建 ７２６ ５８１ １４５

１４ 江西 ６３７ ４４２ １９５

１５ 山东 ６３５ ５０６ １２９

１６ 河南 １５０５ １２８５ ２２０

１７ 湖北 ８２４ ６３９ １８５

１８ 湖南 ７９６ ５８０ ２１６

１９ 广东 １２３８ １８７６ －６３８

２０ 广西 １２８７ ９９４ ２９３

２１ 海南 ３６５ １７４ １９１

２２ 重庆 ４０６ ３３５ ７１

２３ 四川 １６９９ １３９９ ３００

２４ 贵州 １０５２ ７３４ ３１８

２５ 云南 １３６２ １２７４ ８８

２６ 西藏 ８１５ ６７８ １３７

２７ 陕西 ７５２ ６０２ １５０

２８ 甘肃 ８４５ ７５７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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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省份 （单位） ２０２４年预算数 提前下达数 此次下达数

２９ 青海 ７１３ ４９６ ２１７

３０ 宁夏 ３３５ ２０３ １３２

３１ 新疆 １００６ ８６４ １４２

３２ 兵团 ２９８ １３５ １６３

附件２：

２０２４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２０２４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中共中央宣传部 实施单位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２７０１５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２７０１５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１：扶持乡镇和中西部县城新建的数字影院２５０家左右，促进基层影院发展。
目标２：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不低于７９０部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的数字

影院数量
≥２５０家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部次 ≥７９０部次

质量指标
符合城市院线标准影院合格率 ≥９０％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合格率 ≥９５％

成本指标

补助新建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数字影

院单厅金额
≤１０万元／厅

补助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单片金额 ≤７万元／部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的数字

影院票房收入
≥２００００万元

社会效益
乡镇影院覆盖率 ≥５％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语种数量 ≥１７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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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厂办大集体改革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清算有关

事项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２日　　财办资 〔２０２４〕１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国务

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公厅 （室），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厂办大集体即国有企业兴办的集体企业，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厂办大集体逐渐脱离主办国有企业，

走向市场。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１〕１８号）等部署，中央财政对厂办大集体改革予以专项补助。落实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要求，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扫尾。为相应做好厂办大

集体改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以下简称补助资金）清算扫尾工作，现将 《财政部关于厂办大集体改革

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１〕１１４号）、《财政部关于中央企业厂办大集体

改革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管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１〕２３１号）等规定中资金清算有关事项补充

通知如下：

一、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或主管部门、各省级财政部门要强化组织实施，安排精干力量抓紧梳理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并按财企 〔２０１１〕１１４号、财企 〔２０１１〕２３１号等文件要求报送专项资金清算报

告。已完成厂办大集体改革但并未获得中央财政预拨资金的，可直接报送专项资金清算报告，向中央财

政申请清算。

二、中央企业相关补助资金按照财企 〔２０１１〕２３１号等文件规定经财政部当地监管局审核后，中央企

业集团公司或主管部门于２０２４年９月底前向财政部申请补助资金清算。各省级财政部门于２０２４年８月底

前向财政部及财政部当地监管局上报补助资金清算报告。财政部当地监管局按照财企 〔２０１１〕１１４号等文

件规定，于收到清算报告的４５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报送财政部，同时抄送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

三、各省级财政部门组织本省厂办大集体清算工作，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组织本集团公司厂办大集

体清算工作，各中央主管部门组织本部门厂办大集体清算工作，一次性清算。

四、已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拨的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或主管部门、省 （区、市），其专项资金清算

时效和质量将作为以后年度安排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参考。

五、中央企业集团公司或主管部门、省级财政部门和财政部当地监管局要加强沟通，提前谋划清算

审核工作，共同协商做好工作安排，加快推进清算扫尾，确保按时并高质量完成资金清算。

各地方、部门和中央企业在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工作中的问题，请及时向财

政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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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关于印发《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２日　　财资环 〔２０２４〕５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生态环境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生态

环境局：

为强化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确保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我们制定了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现予印发，

请遵照执行。

附件：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附件：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

实施效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

和有效性，充分发挥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效益，确

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

资金，是指中央财政通过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预算

安排的用于支持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的支

出，以及地方各级财政安排用于上述事项的相关

支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绩效评价，是指各级财

政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

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

价方法，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使用的经

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

的评价。

第二章　评价依据和内容

第四条　绩效评价的依据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

〔２０２０〕１０号）、《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

（财资环 〔２０２１〕４３号）等相关规定；

（二）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试点工作的相关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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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相关工作指南；

（四）地方制定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相关政

策、制度、规范等；

（五）各试点地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实施

方案；

（六）中央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财

会监督报告及处理决定等；

（七）其他相关材料。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在实施期内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每年开

展年度绩效评价，项目结束后开展总体绩效评价。

第六条　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资金管理和实施管理。包括地方承诺资

金是否到位，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试点项目

是否对当地产生新增隐性债务，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和规范，项

目实施是否符合管理规定等。

（二）产出数量和质量。产出数量主要包括农

村黑臭水体消除数量、相关污染源头治理情况

（如新增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数量、控

源截污措施工程量）等；产出质量主要包括相关

污染源头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情况、项目验收合

格率等。对于产出数量中列出的已消除水体，试

点地区应当根据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

（环办土壤 〔２０２３〕２３号）有关要求提交成效验

收相关材料等。

（三）项目效益。其中：生态效益主要包括水

体治理合格情况等；社会效益主要包括村民参与

度等；可持续影响主要包括长效管护措施落实情

况等。

（四）满意度。包括服务对象满意程度等。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七条　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制定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

工作需要适时作必要调整；复核经相关省省级财

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上报的试点地区总体

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指导、督促相关省省

级财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试点地区开展绩

效自评；分批组织开展试点项目总体绩效评价。

第八条　地方各级财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落实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细化绩效管理相关制

度，具体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编制科学合理的

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自评，积极开展绩效评价结

果应用，并对本级提供的绩效自评报告和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九条　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如下：

（一）各试点地区财政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每年对照确定的年度绩效目标组织开展绩效

自评，于每年２月底前将年度绩效自评材料报送所

在地区省级财政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试点

地区绩效自评材料应当客观、公正，并提供必要

的佐证材料。

自评报告应当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文字说

明。以报告形式对评分表所列指标的完成情况逐

项进行详细说明，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

标较大的项目要对相关情况和原因进行分析，提

出改进措施。二是评分表。按照 《农村黑臭水体

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形成评

分表。

（二）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

试点地区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并于每年３

月底前将审核后的各试点地区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报送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同时抄送财政部当地

监管局。

（三）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或评价

机构对各试点地区年度绩效自评报告进行复核，

并结合工作需要选取部分城市开展现场调研、座

谈，核实有关情况，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和各试点

地区绩效自评报告复核、现场调研座谈等情况，

整理形成全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年度绩

效评价报告。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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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批试点项目完成后，各试点地区财政

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照总体绩效目标组

织开展总体绩效自评，于项目结束２个月内将绩效

自评材料报送所在省级财政部门、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于项

目结束３个月内将审核完善后的各试点地区总体绩

效自评报告报送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同时抄送

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组织实施总体绩效评

价，邀请专家学者及符合相关条件的第三方机构

共同参与，在综合运用访谈座谈、自评材料复核、

现场评价、问卷调查等方法对试点资金绩效情况

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形成全国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总体绩效评价报告。

第四章　评价结果与应用管理

第十条　绩效评价结果量化为百分制综合评

分，并按照综合评分确定等级，９０分 （含）—１００分

为优、８０分 （含）—９０分为良、６０分 （含）—

８０分为中、６０分以下为差。

第十一条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中央财

政分配资金的重要依据。对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等

级为优、良、中的，下一年度试点资金分别按照

资金预算的１００％、８０％、６０％安排；对年度绩效

评价结果等级为差的，暂停拨付资金。上述扣减

资金待限期整改并达到要求后再拨付。

第十二条　总体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完善政策

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并作为各省安排后续农

村环境整治资金、实施农村环境整治相关工作的

参考依据。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要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督促资金使用单位

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确保农村

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

第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

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

附：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基准分 指标解释 评分方法 备注

过程指标

（３０分）
资金

管理

地方承诺

资金到位率
１０

地方资金实际到位金额

与承诺金额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评价地方资金

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

总体保障程度

地方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承
诺资金）×１００％；地方资金到位率≥
９０％时，该指标得满分；５０％≤地方
资金到位率＜９０％时，指标得分 ＝地
方资金到位率×指标基准分；地方资
金到位率＜５０％，该指标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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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基准分 指标解释 评分方法 备注

过程指标

（３０分）

资金

管理

预算执行率 ６

试点城市获得的年度中

央财政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试点资金预算执行

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项

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
位资金）×１００％；预算执行率≥８０％
时，该指标得满分；５０％≤预算执行
率＜８０％时，指标得分＝预算执行率×
指标基准分；预算执行率 ＜５０％，该
指标不得分

财政可承受

能力
４

试点工作对地方财政运

行的影响

项目未产生新增隐性债务，得４分；
否则不得分

资金使用

合规性
５

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资金

管理办法及财务管理规

定，用以反映和评价资

金的规范使用情况

未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制度

的，支出依据不合规、超范围、超标

准、超项目进度或未按合同约定支出

资金的，资金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不

完整规范的，发现一处扣１分，扣完
为止。

资金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如贪污、套

取、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中央有关部

门审计、财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资金

管理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的，不得分

实施

管理

管理制度

健全性和

执行有效性

５

资金及项目管理制度是

否健全和规范，项目实

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

规定

资金及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已制

定的管理制度不合法合规的，发现一

处扣１分，共计２分，扣完为止。项
目实施不符合政府采购、合同签订、

监理、验收等规定的，发现一处扣１
分；项目档案资料不齐全、未及时归

档的，发现一处扣０５分，共计２分，
扣完为止。

项目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如中央有关

部门审计、财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项目管理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的，不

得分

产出指标

（４０分）
数量

黑臭水体

消除情况
１０

绩效评价期内黑臭水体

得到有效治理，用以反

映和评价黑臭水体消除

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现 “标本兼治”的黑臭水体个数与

目标数的比率，指标得分 ＝实际值／
目标值×指标基准分

新增完成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

的行政村情况

１０

绩效评价期内相关行政村

有效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用以反映和评价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

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有效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

个数与目标数的比率，指标得分 ＝实
际值／目标值 ×指标基准分。完成治
理的村庄应实现 “三基本”，即基本

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

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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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基准分 指标解释 评分方法 备注

产出指标

（４０分）

数量
其他控源截污

措施工程量
１０

绩效评价期内，除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外，其他

控源截污措施的工程量

目标实现情况，如生活

垃圾收集转运设施、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

施等

指标得分 ＝实际值／目标值 ×指标基
准分

结合项目实施

方案，细化分

解该指标，涉

及多项控源截

污措施的，根

据投资额占比

按比例分配

质量

污染源头

治理设施

正常运行率

５
绩效评价期内，项目已

建污染源头治理设施有

效正常运行情况

根据实地抽查情况，所有设施均正常

运行得 ５分；８０％ （含）—１００％设
施正常运行得 ３分；６０％ （含）—

８０％设施正常运行得１５分；８０％以
下设施未能正常运行不得分

项目验收

合格率
５

绩效评价期内，完工项目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情况
指标得分＝验收合格率×指标基准分

效益指标

（２５分）

生态

效益

水体治理

合格率
１０

绩效评价期内，经过治

理的水体黑臭消除比例

指标得分＝经过治理的水体黑臭消除
比例×指标基准分

社会

效益
村民参与度 ５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纳入

村规民约，村民参与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后的日

常管护情况

试点城市６０％ （含）以上的治理村

庄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管护要求纳

入村规民约，得３分；６０％以下，指
标得分＝纳入村规民约的村庄占比×
指标基准分；６０％ （含）以上村庄

村民参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设施维护

工作，得２分；６０％以下，指标得分＝
村民参与的村庄占比×指标基准分

可持

续影响

长效管护

措施落实

情况

１０
绩效评价期内，已完成

治理水体长效管护措施

落实情况

已完成治理水体配套保洁等相关工作

人员，定期打捞清理，得２分；
已建立污染源头治理设施运行记录、

运行操作规程等，得２分；
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纳入河长制，落

实专人负责水体巡查，并做好巡检和

处理情况台账记录，得２分；
治理工作进展通过政府网站等方式向

社会公开，并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公

告栏等向村民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的，得２分；
建立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相关考核评

估制度的，得２分。
未落实污染源头治理设施管护资金、

管护人员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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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基准分 指标解释 评分方法 备注

满意度

指标

（５分）
满意度指标 ５

绩效评价期内，试点项

目涉及村庄村民对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的满意

程度

村民评议表原则上各村庄不低于 ２０
份。根据村民满意度调研，村民满意

度≥９０％时，得５分；６０％≤村民满
意度＜９０％时，指标得分＝村民满意
度×指标基准分；村民满意度 ＜６０％
时，不得分

备注：１年度绩效评价时，工程量完成率不足项目实施方案拟完成年度任务的６０％；总体绩效评价时，项目未完成实
施方案中拟治理任务的，原则上绩效评价结果不得为中及以上。２年度绩效评价中的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计算的基
准数据均为当年应当到位或执行的数据。３表中各分项指标得分均不超过各自基准分值。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关于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暂时进境

修理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７日　　财关税 〔２０２４〕１８号

上海市财政局、生态环境局、商务委员会，上海海关，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中国 （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 《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国发 〔２０２３〕２３号）相关要求，现将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含临港新

片区）暂时进境修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含临港新片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 （以下称试点区域），

对企业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自境外暂时准许进入试点区域进行修理的货物实施保税，复运出境的免征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按要求办理进口手续，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

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二、本政策仅适用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上海外高桥港综合保税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以及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含临港新片区）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其他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

三、开展上述修理业务的货物范围包括：１商务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制定的综合保税区维修

产品目录内的货物；２按照有关规定允许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含临港新片区）海关特殊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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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区域内开展保税维修的其他货物。

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规定或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授权作出的规定准许外，

试点区域内不得开展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的修理业务，不得通过修理方式开展拆解、报废等业务。

四、上述维修产品范围内的货物，修理后经验核许可证件并符合相关进口监管要求的允许内销，

但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的和未经准许限制进口的货物，修理后应复运出境不得内销；进境修理过程中产

生或替换的边角料、旧件、坏件等，原则上应全部复运出境；确实无法复运出境的，一律不得内销，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销毁处置。其中属于固体废物的，企业应当按照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有关规定进

行处置。

五、试点区域内企业申请开展上述修理业务，由企业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委会会同商务、生态

环境、主管海关等部门共同研究确定试点企业名单，并报上海市财政、商务、生态环境、税务，以及上

海海关等部门备案。

六、享受政策措施的企业应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制度，能够实现对修理耗用等信息

的全流程跟踪，对待修理货物、修理过程中替换的坏损零部件和产生的边角料、修理后的废用料件等进

行专门管理。

七、上海市人民政府商商务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配套监管方

案，明确入境修理货物的管理、违规处置标准、处罚办法等内容，并与本通知同步印发实施。

同时，上海市相关部门应通过信息化等手段加强监管、防控风险、及时查处违规行为，并加强信息

互联互通，共享符合政策措施条件企业及修理货物的监管等信息。

八、对自境外暂时进入试点区域内进行修理的货物实施保税，海关按保税维修方式办理手续并实施

监管。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通知印发前已征税的进口货物，不再退还相关税款。

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申报２０２５年度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７日　　财办资环 〔２０２４〕１９号

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大连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

岛市、广东省、深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财政厅 （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上海市海洋局、山

东省海洋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大连市海洋发展局、青岛市海洋发展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学习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厦门实践”经验，加强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工作部署，按照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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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７６号）规定，２０２５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支持各地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从系统工程和

全局角度，全方位、全海域、全过程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海洋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根据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对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生态受

益范围较广的重点区域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的原则，２０２５

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重点支持范围如下：

（一）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支持对重点海域、海岛、海岸带等区域重要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修

复，提升生态功能和减灾功能。

（二）入海污染物治理。支持开展高于国家排放标准的直排海污染源治理、海岛海域污水垃圾等污染

物治理 （上述污染治理工作应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直接相关）。

优先支持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工作体制机制完善，规划合理，陆海统筹、修复管护相结合开展

工作较好的项目；以海湾、和美海岛 （已纳入和美海岛示范创建名单）为重点区域组织实施的项目；

以前年度项目实施进度快、效果好的城市申报的项目；前期工作基础扎实，项目成熟度较高，已完成

财政预算评审部门预算评审，能够按时开工，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的项目；地方资金筹集充足合理的

项目。

中央财政资金不得安排用于以下方面支出：生态受益范围地域性较强、属于地方财政事权和有明确

治理责任主体的项目；不符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用地、用海、

用岛、岸线等国家管控要求的项目；涉及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审计、督察、监管等发现问题未有

效整改的项目；已从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渠道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修复效果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工程措施对生态系统造成新的破坏可能性较大，工程技术不完善等条件不成熟的项目；公园、广场、

雕塑等旅游设施与景观工程建设项目；华而不实的 “盆景”工程等。

二、申报内容和程序

（一）２０２５年度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位进行申报，每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可申报项目数量详见附表。以前年度已纳入中央财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支持范围

的城市，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继续申报２０２５年度项目：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度的６６个蓝色海湾、海岸带保护

修复、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项目已完成验收，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度项目中央财政资金执行率分别达到

８５％、６０％、２０％ （截至２０２４年８月３０日）。各地应对申报项目进行排序，依据项目排序情况，超过申

报数量的项目均视为无效项目。涉及审计、督察、监管等发现问题未有效整改的城市不得申报。海南省

的省管县可以参照地级市单独申报项目，也可以多个县联合申报一个项目，每个项目中央财政将按照一

般地级市奖补标准进行奖补。

（二）省级 （含计划单列市，下同）有关部门应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项目所在城市人民政府或其有关

部门编制本地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涉及需要联合治理、跨行政区域的项目，可由相

邻城市统一规划，分别按规定申报）。项目实施方案应遵循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充分考虑地理条件、气候差异、经济状况，避免盲目跟风、照搬照抄式的生态修复工程。要与其他相关

规划做好衔接，避免项目交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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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申报的项目总投资应不低于５亿元、一般地级市不低于４亿

元，项目实施期限为３年 （２０２５～２０２７年）。各地应科学组织项目，合理筹措资金，避免新增政府隐性债

务。通过竞争性评审选拔的项目，中央财政按照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每个项目奖补４亿元，一

般地级市每个项目奖补３亿元安排资金，分三年下达。

（四）２０２４年８月３０日前，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自然资源 （海洋）主管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将申

报文件，附实施方案、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等 （含全部电子文档）按程序联合

报送财政部、自然资源部，逾期视为无效申报。

三、工作要求

（一）深入贯彻系统观念。各地应坚持陆海统筹、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统筹

规划，将围填海管控、海洋生态修复、海洋防灾减灾等与陆域生态保护修复有机结合，统筹生态修复和

环境治理，统筹专项修复和长期管护，注重海洋生态灾害防治区域协同，提升海岛海岸带和海域系统治

理成效，促进实施项目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减灾效益，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申报城市应以改善整

体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减灾功能、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为目标。自然资源部将对纳入支持范围的

项目进行上图入库，实行常态化监测监管。

（二）强化项目审核主体责任。省级财政部门、自然资源 （海洋）主管部门应积极协调配合，规范项

目审核程序和标准，提高项目审核透明度，确保公平公正；要对申报项目严格把关，从严审核项目建设

内容资金概算、绩效目标等内容，加强财政预算评审，确保项目质量。省级财政部门要会同自然资源

（海洋）主管部门全面推进绩效管理，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和部门职责按规定细化、完善绩效目标，申报城

市应按要求填报分年和实施期内的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按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相关工作。省级

自然资源 （海洋）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应对项目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确保项目不包含负面清单内容，

符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用地、用海、用岛、岸线等国家管控

要求，同时确保不涉及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或审计、督察等发现问题整改未到位事项。要在申报文件中

明确申报项目是否涉及上述事项，涉及有国家管控要求的事项，应按规定提供相关批复文件、协议书或

当地政府承诺函等证明材料。申报材料应简明扼要、简便装订，避免繁琐冗长、过度包装。

（三）夯实项目实施基础。申报城市应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夯实项目前期基础，提高项目成熟

度。拟纳入支持的项目应尽快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用海用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经费

预算审核等立项和审批程序以及项目初步设计、招投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等前期准备工作，具备开工

条件。请各地在项目申报时提交项目成熟度证明材料，明确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计划和时间节点。未纳入

支持范围的项目可提前开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断提高项目成熟度，以后年度可优先申报，确保预算

一旦下达就能实际执行。项目成熟度将作为项目选拔和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实行项目申报回避制度。各地不得以任何理由、名义 （包括单位或个人名义）邀请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所属单位及工作人员以任何方式 （署名或不署名）参与方案编制等项目申报工作。一经查实，

取消项目申报资格；已经通过竞争性评审入围的，取消入围资格；已经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予以

收回。

附件：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编制大纲）

２２０２５年度各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申报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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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编制大纲）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摘要。从项目位置、生态系统主要

问题、必要性、可行性、项目主要内容、经费预算、

可量化的预期目标和成效、实施期限、项目成熟度

等方面简述项目基本情况 （不超过１５００字）。

（二）区域概况。介绍项目拟实施范围自然地

理条件、生态系统状况、海域使用现状、社会经

济状况、海洋灾害综合风险及防灾能力概况，项

目涉及的相关规划等，说明拟实施项目所在区域

具体位置和实施区域拐点坐标，提交矢量数据，

明确各子项目实施区域及对应的修复内容。

（三）以往项目实施情况。２０２１年以来中央财

政资金支持项目实施情况，应详细说明项目实施

区域、矢量数据、实施进度、预算执行情况及绩

效自评情况，并提供本项目修复范围与２０２１年以

来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修复范围叠加图。

二、生态系统问题识别与诊断

从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防灾

减灾能力等方面，说明生态问题和防灾减灾现状

（附现场照片），分析区域生态受损程度、防灾减

灾能力不足及生态问题产生原因，明确生态保护

修复对象，在掌握当地生态本底和开展适宜性评

估的基础上，提出生态保护修复范围、主要内容

和方法。

三、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说明项目实施对保障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

改善区域生态系统质量、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重

要性，以及与国家战略或区域发展规划的关系。

论证项目实施的技术条件可行性和政策可行性

（涉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可做专项说明），说

明项目已有工作基础，包括拟实施项目前期准备

工作进展、利益相关者协调、资金筹措等情况。

叠加分析项目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确权用海等的关系，

说明需用地、用海情况并提供矢量图。

四、主要目标

（一）总体目标。围绕生态保护修复对象，针

对识别出的生态问题，以改善区域生态系统质量，

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生态减灾协同增效

为目标，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提出全方位、

全海域、全过程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实

施的总体目标。项目包含多个子项目的，子项目

按照 “区域 ＋修复类型”的规则命名，并对每个

子项目的总体目标进行描述。总体目标描述要求

定性和定量描述相结合。

（二）阶段性目标与长效目标。根据项目实施

周期，按年度说明项目和子项目的阶段性目标和

长效目标。阶段性目标和长效目标描述应定性和

定量描述相结合。长效目标应当能体现工程实施

对区域生态系统的长期改善，以及通过长期管护

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三）绩效目标。根据项目总体目标，确定项

目预期实现的产出、效益、满意度等方面的定性

和定量指标，并列出年度绩效目标。若包含多个

子项目，需列出总体绩效和每个子项目的绩效考

核指标。其中，效益指标包括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指标等。绩效目标以

定量指标为主，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对能够

量化的绩效指标应设定量化指标，确保绩效目标

可量化、可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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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内容与进度安排

（一）实施内容。建设内容可包括红树林、珊

瑚礁、海草床、盐沼、砂质海岸、河口、海湾等典

型生态系统修复，互花米草、浒苔等海洋生态灾害

防治，高于国家排放标准的直排海污染源治理、海

岛海域污水垃圾等污染物治理 （上述污染治理工作

应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直接相关）。其中，涉及互花

米草治理的应与自然资源部等５部门印发的 《互花

米草防治专项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相协

同；涉及浒苔治理的应注重受影响区域协同开展。

涉及海洋生物种植的原则上应在第一年完成种植，

以后年度加强维护或补种，确保生态效益。项目

分解为子项目的，分别明确子项目的实施内容。

逐条说明项目实施方案中是否包含以下内容：

生态受益范围地域性较强、属于地方财政事权和

有明确治理责任主体的项目；不符合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

用地、用海、用岛、岸线等国家管控要求的项目；

涉及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审计、督察、督

查等发现问题未有效整改的项目；已从中央基建

投资等其他渠道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修复效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工程措施对生态系统

造成新的破坏可能性较大，工程技术不完善等条件

不成熟的项目；公园、广场、雕塑等旅游设施与景

观工程建设项目；华而不实的 “盆景”工程；河流

入海国控断面以上污染源达标治理项目等。

（二）技术路线。包括项目生态修复的总体思

路、技术路线、技术手段和方法、工程布局、主

要工程量等。工程方案要达到可研设计水平，方

案中涉及用海或占用土地等权属问题，涉及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自然

保护地、确权用海和拆迁安置等利益相关者问题，

要逐条说明，并提供相关批复文件、协议书或当

地政府承诺书；涉及砂质海岸修复的，要提供沙

源来源说明。

（三）进度安排。项目实施期限为２０２５～２０２７

年，管护期限不得少于３年。请按年度说明项目、

子项目工作内容安排和实施进度。项目申报时需

说明项目成熟度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明确项目

实施各项时间节点。拟纳入支持的项目应尽快完

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用海用地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经费预算审核等立项审批程序以

及项目初步设计、招投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等

前期准备工作，具备开工条件。上述前期准备工

作已完成或部分完成的请在项目申报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作为实施方案附件。

六、投资概算

按照实事求是、节约集约的原则，测算提出

项目概算，并明确测算依据、计算标准等；明确

项目预算的筹措方案、资金来源渠道和金额、分

年度资金预算，其中：地方财政资金需分别说明

省、市、县投入金额和资金来源，社会资金需说

明渠道和营利模式，并附相关说明材料。明确项

目预算支出明细和中央、地方、社会资金支出明

细，其中：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与项目直

接相关的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建设内容；涉

及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搬迁补偿，以及

河流入海国控断面以上污染源达标治理等先导工

程主要由地方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解决。

七、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

要明确项目具体组织和实施的责任单位和部

门，从组织领导、政策保障、管理机制、资金管

理、监督检查、生态监测评估与适应性管理、长

期管护等方面，说明拟采取的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的措施。

八、项目考核验收

从中期考核、竣工验收、后期管护、生态监

测评估与适应性管理等方面说明项目各阶段考核

验收的条件、时间计划、指标内容等。

九、其他事项

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附：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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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所属专项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省级财政部门

省级主管部门 具体实施单位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公顷

海堤生态化建设长度 ××米

岸线修复长度 ××米

滨海湿地整治修复面积 ××公顷

修复海岛数量 ××个

……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１００％

植被存活率 ≥××％

时效指标 ……

成本指标 ……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

社会效益指标 ……

生态效益指标
近岸海水水质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期管护持续时间 ≥××年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

·９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告




附件２：

２０２５年度各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申报数量表

序号 省 （区、市） 沿海城市个数

可申报项目个数

总数
按海岸

线里程

红树林

增项

合计 ６３ ３５ ３２ ３

１ 辽宁省 ５ １ １

２ 大连市 １ ２ ２

３ 天津市 １ １ １

４ 河北省 ３ １ １

５ 山东省 ６ ３ ３

６ 青岛市 １ １ １

７ 江苏省 ３ １ １

８ 上海市 １ １ １

９ 浙江省 ５ ４ ４

１０ 宁波市 １ １ １

１１ 福建省 ６ ５ ５

１２ 厦门市 １ １ １

１３ 广东省 １３ ６ ５ １

１４ 深圳市 １ １ １

１５ 广西区 ３ ３ ２ １

１６ 海南省 １２ ３ ２ １

备注：

１可申报数量按照海岸线长度分配，按照每个省份岸线长度每１０００公里可申报１个项目来确定申报项目数量上限
（总长度不足１０００公里的按１０００公里计算）。
２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红树林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红树林营造修复任务重的省份增加１个申报指标。
３每个地级市申报项目个数不超过１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可按上述申报数量申报。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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